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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试行） 

 
(湘司发〔２００７〕１１６号) 

各市州司法局： 

  为加强、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管理，确保司法鉴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省厅制订了《司法鉴定人

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试行）》、《司法鉴定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暂行规定》、《司法鉴定人和司

法鉴定机构名册编制和使用办法（试行）》、《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暂行办法》、《司法鉴定机构档

案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厅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 南 省 司 法 厅 

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规范鉴定人的执业行为，保证司法鉴定质量，

维护司法公正，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

理办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司法鉴定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行为。 

  第三条 司法鉴定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司法鉴定的制度，严格依据事实和法

律进行司法鉴定活动，不得歪曲或虚构事实。 

  第二章 职业道德 

  第四条 忠于法律，忠于事实，探真求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五条 尊重科学，严密审慎，科学中立，客观、科学、独立、公正地开展鉴定活动。 

  第六条 恪尽职守，及时高效，程序合法，保障司法鉴定质量。 

  第七条 诚实守信，廉洁自律，不谋私利，维护司法鉴定人职业声誉。 

  第八条 爱岗敬业，勇于探索，终身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司法鉴定执业能力。 

  第九条 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依法执业，严守国家秘密，保守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十条 尊重同行，同业互助，公平竞争，自觉维护司法鉴定秩序。 

  第十一条 道德高尚，乐于奉献，服务群众，为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鉴定援助。 

  第三章 执业规范 

  第十二条 司法鉴定人在办理鉴定业务活动过程中应遵守以下规范： 

  （一）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司法鉴定机构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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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得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 

  （三）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鉴定； 

  （四）不得将本人承担的鉴定业务转委托给其他机构的人员办理； 

  （五）不得超越鉴定范围执业； 

  （六）不得从事与本人、配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及与本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鉴

定； 

  （七）不得无故拖延、变更或终止委托鉴定； 

  （八）不得违规出具鉴定文书； 

  （九）不得无法定事由拒绝出庭作证； 

  （十）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十一）不得拒绝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在处理与委托人、当事人关系方面应遵守以下规范： 

  （一）不得为谋取鉴定业务而作虚假宣传和承诺； 

  （二）不得为迎合当事人的无理要求，作“关系鉴定”、“人情鉴定”，损害国家、社会组织和

公民的合法利益； 

  （三）不得协助当事人实施非法的、不道德的或欺诈性的行为； 

  （四）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委托人或当事人为自己办理私事、接受吃请和礼品及有碍司法鉴定公

正的活动。 

  第十四条 司法鉴定人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方面应遵守以下规范： 

  （一）不得利用新闻媒体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贬损他人的业务能力和执业声誉； 

  （二）不得通过非正常程序或在不适当场合，对他人正在办理的鉴定事项发表不同的意见； 

  （三）不得采用回扣、介绍费、压价等不正当手段，争揽鉴定业务； 

  （四）不得利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行业务垄断。 

  第十五条 司法鉴定人在业务收费方面应遵守以下规范： 

  （一）严格遵守司法鉴定收费制度和财务制度，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 

  （二）不得私自收取鉴定费、咨询费及挪用、私分、侵占业务费； 

  （三）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当事人索要或收受额外报酬。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省、市（州）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对违反本规定的司法鉴

定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省司法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范由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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